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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标准《淡水水下救援机器人通用技术条件》

（征求意见稿）编制说明

1. 工作简况

1.1 任务来源

近年来，淡水水下救援机器人技术作为一种先进、有效的淡水应

急救援技术，替代救援人员进入淡水水域灾害现场实施生命搜索和救

援。但是，由于缺乏相应的性能设计要求或技术指标规范，造成淡水

水下救援机器人产品与应用需求具有较大差距。因此，亟待建立淡水

水下救援机器人技术标准，充分解决淡水水下救援机器人在产品化、

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，推动我国淡水水域救援装备技术的发

展，提升我国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。

根据《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3 年第四批推荐性国

家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》（国标委综合[2023]第

63 号），《淡水水下救援机器人通用技术标准》于 2023 年经国家标

准委批准立项，项目编号为 20231996，标准计划号为

20231996-T-604，计划完成时间为 2025 年 6 月，由全国机器人标准

化技术委员会（SAC/TC591）负责归口。

1.2 起草单位

本标准由以下单位联合起草：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、哈尔滨工

程大学、浙江衡昇科技有限公司、深之蓝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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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、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、中

机生产力促进中心、中国计量大学、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、博雅公道

（北京）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、山东未来机器人有限公司、深圳潜行

创新科技有限公司、北京邮电大学、重庆凯瑞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、

国家水上应急救援重庆长航队、上海盖孚海洋工程有限公司、中国科

学院自动化研究所、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、深圳华威近海船舶运输

股份有限公司、德阳市消防救援支队、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川煤队、山

东省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、江苏科技大学、深圳市城市公共安全技术

研究院、青岛澎湃海洋探索技术有限公司、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、

福州大学等。

1.3 主要工作过程

公开征集起草单位。全国机器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特种设备用机

器人分技术委员会（SAC/TC591/SC1）在下达立项计划后，于 2024 年

2月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标准编写工作组成员，吸纳行业相关领域有代

表性的企事业单位、科研机构、行业组织等参与标准起草。

启动会议。2024 年 4 月 2 日，在青岛组织召开启动会，全国机

器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特种设备用机器人分技术委员会领导、有关专

家以及编写组全体人员共计 30 余人出席了会议。与会领导强调了本

标准制定的重要性，标准起草组介绍了标准的申请立项的过程和立项

前后调研工作情况，以及标准编写工作组讨论稿的编制情况，与会专

家进行了充分讨论，根据各单位优势确定了标准内容的分工以及标准

编写进度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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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散研讨。2024 年 4 月～2024 年 6月，编写工作组通过调研及

查阅相关资料，根据启动会任务分工，对标准草案重新进行了修改完

善，并由哈尔滨工程大学整理汇总，形成了标准初稿。

第二次会议。2024 年 6 月 18 日，全国机器人标准化技术委员

会特种设备用机器人分技术委员会（TC591/SC1）组织阶段工作线上

会议。会上，哈尔滨工程大学汇报了标准编制及修改情况， 并就存

在的问题进行了说明，与会专家就标准范围、术语定义、技术内容等

进行了详细讨论，明确了标准框架，同时提出意见建议。会后，编写

工作组按照讨论意见重新整理出新版标准草案。

第三次会议。2024 年 7 月 10 日，在青岛召开阶段研讨会，编写

组全体人员参加。标准编写组根据最新的标准草案进行探讨，根据框

架内容对技术指标等进行深入的研讨，对修改或补充的部分内容达成

了统一意见。

起草组内征求意见。2024 年 7 月～9 月，采用分散讨论的方式，

起草组根据第三次会议意见进行梳理，再次向编写组内部专家征集意

见，对标准草案进行完善，同时反馈给有关专家，进行二次内部意见

征集，起草组内达成一致意见，最后根据 GB/T 1.1-2020 要求整理，

于 9 月中旬形成征求意见稿，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。

2.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

2.1 标准编制原则

本标准按照 GB/T 1.1—2020 的要求编写，遵循“先进性、实用

性、统一性、规范性”的原则，并查阅了国内外相关技术资料和最新



5

标准，结合我国淡水水下救援机器人生产的实际情况开展标准的编

制。工作过程中，编写组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，保证标准编写工作的

科学性、真实性、规范性。

2.2 主要内容依据

本标准对淡水水下救援机器人规定了明确的技术指标和相应的

检测试验方法。具体包括术语和定义、分类、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、

检验规则、检验规则、标志、使用说明书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要求等

内容。

2.2.1 范围

本标准适用于进入淡水水域灾害现场进行观测并执行水下生命

等目标搜索与救援任务的机器人系统，作业场景主要包括湖泊、池塘、

水库、河流、水渠等水域，或因洪涝等灾害形成的水域空间。

本标准适用于以上机器人系统的制造、使用和管理。应用于其他

水域的机器人可参照使用。

2.2.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按照 GB/T 1.1-2020，本标准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。

2.2.3 功能要求内容确定依据

目前，用于淡水水下救援的机器人品种繁多，具有移动、控制、

感知、环境适应等部分或全部能力，而且每种机器人的功能均不相同。

在执行搜救任务过程中，使用功能单一的机器人，不可避免将增加机

器人数量；同时，对于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机器人，也会增加机器人

故障几率，导致设备失效。因此，对于能够满足淡水水下救援任务的

机器人而言，首先必须阐明环境生存的需求，并确保机器人辅助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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淡水水下救援的效率，具体的功能要求在标准中基本要求表中进行了

描述。

2.2.4 机器人平台功能确定依据

机器人的机动能力体现了机器人在复杂的救援环境生存能力，是

承担搜救任务的基本保障。水下救援环境往往是复杂、非结构化的环

境，难以量化提取失事现场的结构参数，通过消化、吸收国内外消防

机器人、排爆机器人，以及城市搜索与救援型机器人的相关标准，提

出了淡水水下救援机器人平台功能能力，并采用结构化的测试环境，

实现不同机动能力的量化。如，运动能力、抗流能力和最大作业深度

等。另外，淡水水下救援机器人在承担搜救任务过程中，控制能力也

是个重要指标，因此，标准中对控制能力也提出了具体要求。

1）运动能力

水下三维运动能力是指在水下环境中，水下机器人在三个空间维

度（上下、左右、前后）上的运动能力。这种能力对于水域灾害现场

进行观测并执行水下生命等目标搜索与救援任务具有重要意义，试验

时通过操纵单元输入前进、后退、上浮、下潜、横移或转向等一系列

控制指令观察水下机器人是否能够完成三维空间运动。

2）抗流能力

抗流能力是指在水流环境中保持稳定和进行作业的能力，在应急

救援场景中，抗流能力尤为重要，根据 XF/T 3001《水域救援作业指

南》水流速度 0.5m/s 以上通常要求专业人员和设备，故本文件中建

议机器人最大抗流能力宜不低于 1 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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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）最大作业深度

不同的救援场景对水深要求不尽相同，水下救援水深范围广泛，

可涉及几米浅水区至几百米深水区，因此要求救援装备具备普适性，

根据调研总结，本文件中规定机器人在额定负载及正常工作状态下，

最大作业深度应不小于 150m。

机器人各承压零部件应进行水静压力测试，最终以各承压零部件

中承压能力最小的压力值对应水深为最大作业深度。水静压力试验方

法应参照 GB/T 43849-2024。

4）控制能力

快速的指令响应时间对于水下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中任务完成至

关重要，本文件中规定机器人的响应应与输入指令协调一致，有缆机

器人信号传输更加快速和准确，因此文件中规定控制指令与动作延迟

时间间隔应不大于 0.2s，无缆机器人不依赖于缆线，信号传输略有

延迟，因此文件中规定其控制指令与动作延迟时间间隔应不大于 2s。

按如下步骤进行检查：

a) 机器人放置在空气中，建立与控制单元的通信；

b) 通过操纵单元输入相关指令控制机器人完成对应响应, 通过

机器人内部计时器或外部计时设备进行计时并计算延时时间；

c) 重复步骤 b)10 次，应全部满足标准 5.4.4 的规定。

2.2.5 作业能力确定依据

为了让淡水水下救援机器人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有效地执

行任务，尽可能地提高救援效率和成功率，经综合调研和研讨，结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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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前水下机器人作业能力的实际情况，确定了淡水水下救援机器人应

至少具备感知能力、图像视频采集载荷、声呐载荷、定位精度、切割

破拆能力、剪切能力、空气输送能力、机械手作业能力、负载能力。

各项能力确定情况如下：

1）感知能力

为了准确地识别周围环境和目标物体，淡水水下救援机器人需要

配备各种传感器，如压力传感器、温度传感器、水流传感器等，以便

于机动、导航和避障。机器人应至少可获取姿态（艏向、俯仰、横滚）、

深度、舱内温度、舱外温度等信息。

按如下步骤进行检查：

a) 机器人放置在水池中，建立与水面控制单元的通信；

b) 通过目视检查显示界面正常显示姿态（艏向、俯仰、横滚）、

深度、舱内温度、舱外温度等信息。

2）图像视频采集载荷

水下救援环境复杂多变，能见度低，视觉障碍是救援过程中的一

大挑战。水下救援中图像和视频的重要性体现在其能够提供清晰的水

下视野，利于定位，提高救援效率和精准度。本文件中规定水下光学

成像设备获取水下场景图像帧率应不小于 30fps，要求返回图像和数

据信息清晰完整。

按如下步骤进行检查：

a) 在如图 1所示的水池中，装配标准视力表，标准视力表满足

GB/T 11533 的规定。检测人员视力不小于 5.0，避免阳光或强光照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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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无其余干扰光源，模拟水下工作场景，将机器人浸没于该环境中，

通过操纵单元控制机器人采集抵达 A 点附近，开启光学摄像机进行数

据采集，采集 1 分钟数据；

b) 检测人员能够清晰观察到视力表中视力 4.0 以上的“E”形视

标;

c) 软件对采集数据抽帧，确认每秒摄像机数据所包含图像帧数。

图 1 测试环境一

说明：

A——测试停止线

E——标准视力表

表 1 测试环境尺寸要求

单位：m

>2 >3 >3 >0.3

3）声呐载荷

水下救援环境复杂，水体可见度通常较低，声呐作为一种声学探

测手段，不受水体可见度的影响，能够快速覆盖大面积水域，提供可

靠的水下信息，有助于救援人员制定更精确的救援方案。机器人若搭

载探测成像声呐载荷，探测距离应不小于 10m，测距精度应不低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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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.1m。其他指标或搭载其他声呐载荷应符合产品设计要求（例如产品

标准、合同等）。

机器人若搭载探测成像声呐载荷，按如下步骤进行检查：

a) 在如图 2 所示的水池中，模拟水下工作场景，将机器人浸没

于该环境中，通过操纵单元控制机器人采集抵达 A 点附近，调整机器

人艏向，使声呐载荷正对 E 面墙壁；

b) 开启声呐载荷探测，至探测画面出现明显轮廓分界线，标定

探测距离；

c) 向后移动机器人，至机器人距探测墙壁距离 4l 为 10 米，观察

轮廓分界线是否清晰；

d) 并记录此时声呐探测轮廓分界线距离测量值，该值与 4l 的差值

差记为测距精度；

e) 继续向后移动机器人，至探测到的轮廓分界线不可清晰分辨，

记录此时 4l 值为探测距离；

f) 比较试验结果与性能指标要求的符合程度。

图 2 测试环境二

说明：

A——测试开始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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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——探测对象墙面。

4）定位精度

考虑到水下环境的特殊性，系统需要具备高精度的定位能力，高

精度的定位系统能够帮助机器人精确地执行任务，并在搜寻或救援活

动中明确自己的确切位置，但基于应用场景需求和产品定位组件功能

的差异，本文件不具体规定定位精度指标值，符合产品设计要求（例

如产品标准、合同等）即可。

按如下步骤进行检查：

a) 在外场水域中放置沉底目标物，放置水深不大于 5m，目标物

系挂浮标露出水面；

b) 标记浮标绝对位置作为目标物真实位置坐标；

c) 机器人携带组合导航及定位元件，运行 50m 后，在水面以下，

航行至目标物位置；

d) 读取机器人位置坐标数据，与目标物真实位置坐标进行对比，

差值计为定位精度；

e) 经 3 次重复试验测算平均定位精度。

5）切割破拆能力

根据任务需求，水下救援机器人可能需具备切割破拆能力，机器

人可选配搭载切割工具，以实现水下切割破拆作业，该工具应在水下

可切割 10mm 厚的 Q235 钢板，切割速度应不低于 20mm/min。

按如下步骤进行检查：

a) 机器人携带切割破拆装置，在水下切割厚度为 10mm 的 Q2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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钢板;

b) 记录切割破拆装置的切割时间、切割厚度，以及切割长度；

c) 重复 5 次步骤 b)，单位时间内的平均切割长度作为最终的测

量结果即测量值正负测量误差。

6）剪切能力

对于特定场景，要求水下救援机器人能够有效地完成剪切任务，

此时机器人可选配剪切工具，该工具应在水下可剪切不小于 10mm 直

径的尼龙绳。

按如下步骤进行检查：

a) 机器人携带剪切装置，在水下剪切直径为不小于 10mm 的尼龙

绳;

b) 重复 5 次步骤 a)，5 次全部剪切成功为合格。

7）空气输送能力

水下机器人用于救援水下生存人员时，需要携带氧气供应装备为

水下被救援人员提供持续的氧气供应，此时机器人可选配空气输送载

荷，为水下被困人员提供有效的救援服务，氧气量应满足供 1 名受困

人员呼吸不低于 20min 的要求。

按如下步骤进行检查：

a)机器人携带空气输送载荷，在水池中，机器人打开压缩空气调

节阀，在规定范围调节流量不低于 1.5L/min，开启计时；

b) 观测压力表，在 0.2MPa 的剩余压力时，停止计时，记录测量

时间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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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) 重复 3 次步骤 a)和 b)，多次重复记录，求取平均值作为载荷

输送时间。

8）机械手作业能力

机械手作业能力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参照了 GB∕T 36896.2《轻

型有缆遥控水下机器人第 2 部分：机械手与液压系统》的规定。

9）负载能力

负载能力是指水下机器人在执行任务时能够承受的最大重量，是

衡量机器人性能的重要指标之一，在实际应用中，负载能力对其能够

执行的任务类型和效率至关重要。根据多家机器人生产和使用单位调

研结果，本文件中规定机器人最低负载质量应不小于自身机器人本体

质量 20%，最小应不小于 3kg。试验方法基于 GB∕T 36896.1《轻型

有缆遥控水下机器人第 1 部分：总则》的规定。

2.2.6 载荷接口确定依据

水下救援机器人的载荷接口一般需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和性能

需求进行确定，以确保机器人能够在各种水域环境有效地执行救援任

务。依据调研结果及实际应用情况，本文件中规定搜索型机器人应搭

载不少于 2 种生命搜索相关载荷接口，救援型机器人应搭载不少于 2

种生命救援相关载荷接口，搜救型机器人应搭载生命搜索相关载荷和

生命救援相关载荷接口各不少于 1 种。

按如下步骤进行检查：

a） 将机器人按使用状态完成接线；

b） 根据厂商提供的使用手册或其他技术文件，目视确认载荷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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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数量；

c） 根据机器人载荷接口和协议类型，进行上电测试，应保证接

口符合载荷使用要求

2.2.7 通信性能确定依据

通信性能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参照了 GB∕T 36896.1《轻型有缆

遥控水下机器人第 1 部分：总则》的规定。

2.2.8 持续作业时间及可靠性确定依据

缆控水下救援机器人受缆控限制，在特定环境需要使用自携式能

源供电的水下机器人，因其灵活性与快速部署操作性，使其更适用于

快速响应的救援任务。本文中规定水下机器人若使用自携式能源供电

（如锂电池等）在不更换能源模组的情况下，正常连续运行的持续工

作时间不应小于 4h。

按如下步骤进行检查：

a）机器人按工作状态要求安装调试完毕；

b）将机器人搭载额定负载放在水池中，操作机器人以典型工作

状态在水下进行作业，观察功能和性能变化；

c）记录作业时间。

机器人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（MTBF）应不低于 100h。试验方法

依据 GB/T 39266-2020 的规定。

2.2.9 安全性确定依据

安全性内容主要以与 GB∕T 36896.1《轻型有缆遥控水下机器人

第 1 部分：总则》、GB∕T 5226.1《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



15

1 部分通用技术条件》等作为基础，具体如下：

1）脐带缆破断力

脐带缆破断拉力试验方法依据 GJB 1916-1994 的规定。

2）接地

接地技术要求参照了 GB∕T 36896.1《轻型有缆遥控水下机器人

第 1 部分：总则》,水面控制系统阻值不得超过 0.1Ω,水下机器人电

控系统阻值不得超过 1Ω。试验方法依据 GB∕T 5226.1《机械电气安

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 部分通用技术条件》的规定。

3）绝缘电阻

绝缘电阻技术要求参照 GB∕T 36896.1《轻型有缆遥控水下机器

人第 1 部分：总则》，水面控制单元动力交流电源电路与壳体之间绝

缘电阻冷态时阻值应不小于 50MΩ,热态阻值应不小于 1 MΩ；水下控

制舱的电路与壳体之间的冷态绝缘电阻应不小于 20MΩ,热态绝缘阻

值应不小于 1 MΩ；充油舱内的电路与壳休间的冷态绝缘阻值应不小

于 10MΩ,热态绝缘阻值应不小于 0.5MΩ；连接的水密电缆冷态绝缘

电阻值应不小于 10MΩ,热态阻值应不小于 0.5MΩ。试验方法依据 GB

∕T 5226.1《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 部分通用技术条件》

的规定。

4）电源适用性

外部供电式机器人电源适应性技术要求参照了 GB∕T 36896.1

《轻型有缆遥控水下机器人第 1 部分：总则》，在电压波动不小于±

10％，频率波动不小于±10％，零线电压波动不小于±10％各自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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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内运行，工作应正常；内部供电式机器人，电源适应性依据了 GB

∕T 5226.1《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 部分通用技术条件》

的规定。

2.2.10 环境适应性确定依据

1）温度适应性

工作温度及贮存温度技术要求参照了 GB∕T 36896.1《轻型有缆

遥控水下机器人第 1 部分：总则》的规定，机器人在低温０℃，高温

40℃的水体环境中，应能正常工作。机器人的贮存温度在-10℃~60℃

之间。试验方法依据 GB/T 32065.2 《海洋仪器环境试验方法 第 2

部分：低温试验》、GB/T 32065.3 《海洋仪器环境试验方法 第 3 部

分：低温贮存试验》、GB/T 32065.4 《海洋仪器环境试验方法 第 4

部分：高温试验》、GB/T 32065.5 《海洋仪器环境试验方法 第 5 部

分：高温贮存试验》。

温度变化技术要求参照了 GB/T 37414.1《工业机器人电气设备

及系统 第 1 部分：控制装置技术条件》：机器人应在 0~40℃工作温

度范围内进行温度变化试验。试验方法依据 GB/T 32065.8《海洋仪

器环境试验方法 第 8 部分:温度变化试验要求》。

2）振动

振动技术要求参照了 GB∕T 36896.1《轻型有缆遥控水下机器人

第 1 部分：总则》的规定，在频率 13.2Ｈｚ～100Ｈｚ、振幅７ｍ／

S2 的条件下，机器人的结构应运动灵活无明显变形，设备表面无裂

痕，紧固件无松动，以及各电性能稳定。试验方法依据 GB/T 32065.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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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海洋仪器环境试验方法 第 14 部分：振动试验》。

3）抗腐蚀能力

抗腐蚀技术要求参照了 GB∕T 36896.1《轻型有缆遥控水下机器

人第 1 部分：总则》的规定，在浓度为 4.9％～5.1％，ｐＨ 值 6.5～

7.2（35℃）盐雾条件下，放置 16h，安装电子元器件的金属舱表面

以及机器人本体金属结构不得出现明显腐蚀现象。试验方法依据 GB/T

32065.10 《海洋仪器环境试验方法 第 10 部分：盐雾试验》。

4）耐交变湿热

耐交变湿热技术要求参照了 GB/T 37414.1-2019 《工业机器人

电气设备及系统 第 1 部分：控制装置技术条件》，机器人应能承受

严酷等级为温度 40℃，相对湿度为 93%士 3%(当 40℃士 2℃)和相对

湿度>95% (当 25℃士 3℃)，时间为 12h+12h 的耐交变湿热试验。试

验方法依据 GB/T 32065.7-2015《海洋仪器环境试验方法第 7部分∶

交变湿热试验》。

5）耐泥沙

在某些场景，如洪涝灾害期间，水质特征主要表现为浑浊度高、

泥沙含量大，因此水下应急救援机器人设计时应考虑到在泥沙环境中

使用，以确保机器人在泥沙环境中能够正常工作，帮助救援人员在复

杂的泥沙环境中进行救援工作。本文中规定水下救援机器人用于沙子

和水质量比例不低于 1：20 的泥沙环境时，机器人应能正常工作，且

各电气部件无异常。

按如下步骤进行试验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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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）机器人按工作状态要求安装调试完毕；

b）将机器人搭载额定负载放在沙子（标准河沙）和水质量比例

不低于 1：20 的泥沙环境中，操作机器人以典型工作状态运行 2 小时；

c）观察机器人状态，应能正常工作。

2.2.11 电磁兼容性确定依据

电磁兼容发射指标技术要求及测试方法依据 GB/T 38336-2019

《工学、科学和医疗机器人 电磁兼容 发射方法和限值》要求，抗扰

度指标（静电放电、射频电磁场辐射、工频磁场）技术要求及测试方

法依据 GB/T 38326-2019《工业、科学和医疗机器人 电磁兼容 抗扰

度试验》的规定。

3. 预期的经济效果

国家标准《淡水水下救援机器人通用技术条件》是解决淡水水下

救援装备科技发展中，规范和保障淡水水下救援机器人装备实用、有

效，为淡水水下救援机器人的设计、制造、检验提供科学、合理和先

进指导，推进淡水水下救援机器人的研发、成果转化和应用推广，促

进我国淡水水下救援机器人装备的高质量发展，增加淡水水下救援高

端装备的有效供给，减少灾难给生命和财产带来的损失，具有重要的

经济和社会效益。

4.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

目前，国内尚未颁布淡水水下救援机器人相关的国家标准和地方

标准，在国家标准服务网（www.cssn.net.cn）上仅检索到 3 项特种

环境下应用的特种机器人国家公共安全行业标准： GA 892.1-20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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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消防机器人第 1 部分：通用技术标准》为强制性标准，明确了消防

机器人的整体结构和功能，保证其在进入灾害现场进行各类作业时的

安全性、可靠性，最大限度代替人员操作，避免因火灾、爆炸、坍塌

或有毒有害气体泄露所造成的人员伤亡；GA/T 142 -1996《排爆机器

人通用技术标准》规定了排爆机器人的通用技术条件，指导排爆机器

人的设计、制造和检验；GB/T 37703-2019《地面废墟搜救机器人通

用技术条件》规定了地面废墟搜救机器人的通用技术条件，指导地面

废墟搜救机器人的设计、制造和检验。

国际上，在水下救援机器人标准研究的方面，美国处于领先地位。

美国国土安全部科学与技术董事会和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

（NIST）共同发起议案，为水下机器人和救援机器人的研制、测试和

验证提出标准需求，包括抗流能力、深度控制和电磁兼容性等内容保

证机器人满足在极端环境下的作业等方面；美国国土安全部选择美国

材料与实验协会（ASTM）负责制订淡水水下救援机器人执行标准。目

前可检索到现行相关标准包括 E54.08 和 E54.09 系列标准。

本标准面向淡水水下救援，具有典型的场景应用，是国际上首个

用于水下救援的特种机器人通用标准。标准编写过程中，部分技术指

标测试和验证方法参考了国外现行标准，与国际上相关技术保持一

致。

5.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

本标准与现行法律、法规及标准协调一致。标准的制定贯彻了国

家有关标准化方面的有关法律和法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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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无。

7. 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

建议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。

8. 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

建议标准自发布后 6 个月实施。

本标准是设计、制造、检验淡水水下救援机器人的基础依据，国

内外尚属首次。建议及时在有关信息媒体上公开宣传，引起救援有关

部门领导和部门的重视。

依据本标准，可规范淡水水下救援机器人的采购，推动相关企业、

科研院所，以及有使用需求的部门主动的购买，并结合本企业需求学

习研究、贯彻实施标准。

本标准将在实施的过程中总结经验，持续改进和完善。

9.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

无。

10.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

本标准不涉及知识产权。


